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

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人民政府（汇总）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财政所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(%)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.50 1.65 1.65 10.00 100.00 10.00

其中：当年财政

拨款
2.50 1.65 1.65 - 100.00 -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1.项目实施效益：支持残疾人事业健康发展。
2.项目实施方式：由新河镇财政所负责实施。
3.项目完成时间：2024年 12月底前完成。

已按照文件要求的时间节点缴纳残保金。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成本

指标

经济

成本

指标

残保金标准 =1.50(%) 1.50(%) 20.00 20.00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残保金缴纳完成率 =100.00(%) 100.00(%) 20.00 20.00

质量

指标
 残保金缴纳达标率 =100.00(%) 100.00(%) 10.00 10.00

时效

指标
残保金缴纳及时性 及时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效益

指标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 推进 达成指标 20.00 20.00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长效管理制度健全及执行有效性 健全有效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总分 100.00 100.00

评分等级 优


